附表3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

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承诺书（2025年版）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

本人参加北京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北京评协）组织的20XX年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现就检查工作中的独立、保密、廉洁等事项承诺如下：
一、保密承诺
本人了解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知悉应承担的保密义务和法律责任，为确保此次资产评估行业20XX年联合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本人庄重承诺：

1.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履行保密义务；

2.不提供虚假个人信息，自愿接受保密审查；

3.妥善保管被检查机构提供的各种资料、防止丢失或被盗；

4.不以任何方式泄露所接触和知悉的国家秘密或检查资料；

5.不违规记录、存储、复制国家秘密信息或检查资料；

6.现场检查工作结束时，对于检查过程中形成的除检查工作底稿之外的记录，如被检查机构及其客户有关信息的文件、资料等，要予以删除或销毁；

7.不将所知晓的检查工作情况和检查意见透露给检查组或联合检查办公室以外的第三方；

8.不将已知悉的有关检查工作的内容用于谋取个人利益；

9.不擅自发表有关被检查机构未公开的工作内容。

违反以上承诺，本人自愿承担党纪、政纪责任和法律后果。

二、独立性事项承诺

鉴于本人参加资产评估行业20XX年度联合检查工作，现就检查工作中的有关独立性事项承诺如下：

1.本人承诺，在现场检查及后期论证期间与被检查评估机构始终保持形式和实质上的独立，在进行检查工作、发表检查意见时做到客观公正，不因偏见、利益冲突或他人的不当影响而损害自己的职业判断。

2.本人承诺，与被检查评估机构及其客户存在利害关系时，本人将主动回避。应当实行回避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1）曾是被检查评估机构的股东（合伙人）、资产评估师、其他关键管理人员或能够对检查工作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员工；

（2）曾为被检查评估机构提供过专业服务或与其存在重要的商业关系；

（3）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被检查评估机构的股东（合伙人）、资产评估师、其他关键管理人员或能够对检查工作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员工；

（4）被检查评估机构的股东（合伙人）、资产评估师、其他关键管理人员或能够对检查工作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员工是本人所在机构的前高级管理人员；

（5）与被检查评估机构及其有关人员存在对检查工作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利害关系；

（6）与被抽查业务项目涉及的被评估单位及相关单位存在利害关系。

三、廉政承诺

本人按照工作部署，参加资产评估行业20XX年度联合检查工作。本人承诺：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一中全会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严格执行财政部《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纪律》，强化“四项纪律”和“八个不准”要求，认真对待和正确使用权力，公平公正、坚持原则、依法依规办事。清正廉洁、严格自律，不以任何形式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自觉接受被检查机构的监督，自觉维护财政干部良好形象。

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接受组织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